
同 心 協 力 ， 促 進 卓 越 海 事 服 務  

海 事 處 佈 告 2010 年 第 99 號  

（ 海 事 工 程 ）  

 

新 油 麻 地 避 風 塘 繫 纜 柱 護 舷 設 備 更 換 工 程  

 

 

 由 2010 年 7 月 19 日 起 ， 新 油 麻 地 避 風 塘 內 其 中 六 根 繫 纜 柱 會 進 行

護 舷 設 備 更 換 工 程 ， 為 期 約 五 個 月 。  

 

2.  工 程 由 一 艘 起 重 躉 船 或 一 艘 起 重 駁 船 進 行 ， 一 艘 拖 船 和 一 艘 機 動 小

艇 會 不 時 從 旁 協 助 ， 每 次 只 會 更 換 一 根 繫 纜 柱 的 護 舷 設 備 。  

 

3.  施 工 時 間 為 0800 時 至 1900 時 ， 逢 星 期 日 及 公 眾 假 期 暫 停 施 工 。 在

施 工 時 間 過 後 ， 工 程 所 用 的 船 隻 會 停 靠 繫 纜 柱 。  

 

4.  施 工 期 間 ， 潛 水 作 業 會 不 時 進 行 。  

 

5.  此 項 工 程 所 用 的 船 隻 ， 將 會 展 示 國 際 和 本 地 規 例 所 訂 明 的 信 號 。  

 

6.  凡 在 附 近 水 域 航 行 的 船 隻 ， 務 須 謹 慎 駕 駛 ， 切 記 有 潛 水 員 在 施 工 區

內 工 作 ， 要 以 慢 速 遠 離 該 區 行 駛 。  

 

7.  本 佈 告 附 有 上 述 工 程 所 涉 繫 纜 柱 的 位 置 示 意 圖 。  

 

 

 

 

 

 海 事 處 處 長 譚 百 樂  

 

 

 

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政 府 海 事 處  

2010 年 7 月 8 日  

檔 號 ： L/M 126/10 in PA/S 942/23/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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